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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範圍

過渡條款

適用範圍

適用對象

區內從事貨物

儲存或簡單加

工。

外國營利事業或

其在中華民國境

內之分公司

營利事業在中華

民國境內僅從事

準備、輔助性質

之活動

區內從事貨物

之採購、輸入、

儲存或運送。

修法後

修法後

貨物銷售國外客戶

100%免稅，但銷

售國內客戶，以年

度銷售總額10%內

免稅

貨物銷售境內、外客

戶之年度所得100%

均免稅

修法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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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加工行為未來需課稅

。
1.107年底前申請核准案件適用原規定，最長

可至110年12月31日止

2. 108年度申請核准案件適用新修正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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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
港區

貨物可透過自行申
設的港區事業操作
或委託既存港區事
業操作;申請時需管
理機關核准

部分簡易加工如加
貼標籤、包裝、區
分等級將認定為儲
存及交付範疇而繼
續免稅;不符合者，
可申請

107年4月17日賦
稅署通案核釋所得
稅利潤貢獻度簡易
計算公式(搭配)

符合設管條例之大
陸地區營利事業可
亦可適用免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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